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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文件
鲁城院〔2024〕78 号

关于印发《大学生征兵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系、各处室：

《大学生征兵工作管理办法》已经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

2024 年 7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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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征兵工作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征兵工作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《征兵工作条例》《山东省征兵工作若干规

定》等文件规定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具有我院正式高职学籍的应届毕业生、在校生

和新生征兵工作的管理。其中，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及退役后复学

工作由教务处牵头负责，新生征兵工作的其他事项由应征地兵役

机关和学生所在院系负责。

第二章 机构设置及工作程序

第三条 组织领导

（一）学院成立以分管学生工作的学院领导为组长的征兵工

作领导小组，由学生工作职能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，院系党总支

副书记（书院党总支/支部书记）为成员，负责研究落实国家和

省征兵工作政策、部署，建立完善学院征兵工作制度，指导院系

有序开展征兵宣传、入伍协助，确保征兵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设立征兵工作站，作为征兵工作的办事机构，由学生

工作职能部门负责人兼任站长，全体学团工作人员任成员。

第四条 入伍流程

（一）入伍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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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上登记报名 初审初检 体格检查 政治考

核 役前训练 预定新兵 批准入伍

招收军士入伍流程

网上登记报名 体格检查 政治考核 专业审

定 批准入伍 签订协议

（一）兵役登记（核验）

根据兵役机关和学生工作职能部门通知要求，所有适龄男生

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兵役登记（核验），查看个人信息。

（二）应征报名

1.男兵义务兵

根据应征地武装部通知，已参加兵役登记有参军意向的男生，

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义务兵应征报名，参加当地组织的体检。体

检合格的学生，下载打印《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》，交辅导员

签署在校表现并加盖院系公章后，按通知要求报送至应征地武装

部或征兵工作站。

2.直招军士

所学专业符合当年直招军士指定专业、满足有关条件的应往

届毕业生，可在毕业离校前，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直招军士报名，

按通知要求完成各阶段工作。

3.女兵

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应征报名。全国征兵网自

动依据报名人员夏季高考文化课成绩进行排序，择优确定初选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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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对象，根据应征地兵役机关通知要求完成各阶段工作。

（三）体检政审

1.应征地为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的学生

根据烟台市兵役机关和学生工作职能部门通知要求，征兵工

作站组织应征青年按照指定时间、地点参加体检。体检合格者被

确定为预征对象进入政治考核环节，学生下载打印政治考核表格，

填写并签字按手印后交至征兵工作站。学生按通知要求准备本人

及家庭成员（父母及兄弟姐妹）的有关调查材料（当地派出所、

街道办开具），交征兵工作站审核后，将学生所有材料交到学院

驻地派出所。

2.应征地为户籍地学生

根据应征地兵役机关通知要求，参加体检政审。被确定为预

征对象的学生，持《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》到所在院系找辅导

员签署在校表现并加盖院系或学院公章，此表连同本人及家庭成

员调查材料、一同交至应征地武装部或征兵工作站。《应征公民

政治考核表》由应征地兵役机关负责协助学生下载打印和邮寄至

院系驻地派出所签字盖章。

（四）役前教育

1.应征地为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的学生

根据烟台市兵役机关通知要求，学院征兵工作站统一组织学

生参加役前教育训练。

2.应征地为户籍地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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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应征地兵役机关具体安排。

（五）预定新兵

1.应征地为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的学生

由区武装部召开所有征兵工作站负责人参与的定兵大会，现

场通过定兵系统进行定兵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学院征兵工作站配合兵役机关发放入伍通知书，入伍学生家

长可联系莱山区征兵办公室提前索取通知书复印件办理学费资

助、保留学籍等手续。

2.应征地为户籍地的学生由应征地兵役机关负责定兵。

（六）学费资助

应征青年登陆全国征兵网填写学费资助信息，银行卡信息必

须是学生本人。下载打印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

育资助申请表Ⅰ》，家长收到入伍通知书后，携此表到学院征兵

工作站盖章并填写相关信息后交给辅导员，后续由院系代为办理。

学费资助流程如下：

登录全国征兵网

填写并打印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

请表Ⅰ》一式两份

应征地武装部：填表、领取入伍通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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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申请表、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到校交辅导员（同时办理休学

手续，与教务处及时沟通）

学院统一为所有新兵办理后续手续（财务处学费审核、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确认）

（七）学籍学业

1.在校生学籍学业

家长带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到校找辅导员办理入伍休学手续；

对于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已经修完课程学分、符合毕业条

件的学生，教务处按时办理毕业证；没有完成课程学分的，退役

两年内带入伍通知书、退役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到校办理复学手续。

2.新生保留入学资格

定兵后，入伍地征兵办公室加盖公章寄送至学院征兵工作站

处。学院征兵工作站审核录取资格，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，审

核《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》加盖学院公章，出具《保留入学资格

通知书》，寄回《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》和《保留入学资格申请

表》。新生批准入伍地县级征兵办公室留存备案《保留入学资格

申请表》，将《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》送交新生或受委托人保管。

（八）享受优待

1.应征地为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的学生

根据烟台市兵役机关和学院征兵工作站通知，学生家长持本

人身份证和学生入伍通知书，立功受奖的另持立功证书，到烟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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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政局领取优待金（一般每年按照不低于入伍上年度当地城镇

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50%的标准发放）。入伍学生家庭享受军属

待遇，由其户籍所在地负责落实相关优待。

2.应征地为户籍地学生

由应征地兵役机关和民政部门负责优待事宜。

（九）退役复学（入学）

保留学籍（入学资格）的学生，退役后２年内自愿复学（入

学）的，持退出现役证书（新生持《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》和录

取通知书），到院系办理复学（入学）手续，同时向学生工作职

能部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交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

家教育资助申请表 II》和退出现役证书复印件。教务处予以认

定军事技能训练学分。

（十）升学

自 2022 年起，入伍学生服义务兵役退役，完成高职学业后

可以免试入读普通本科或成人本科。

（十一）就业

应届毕业生入伍，退役后一年内可视同当年应届毕业生，凭

用人单位录（聘）用手续，向就业工作职能部门再次申请办理就

业报到手续，户档随迁。

第五条 任务分工

各院系负责常态化开展兵役工作，经常性开展征兵教育宣传，

组织各班级完成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，实时掌握应征学生进展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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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配合学院征兵工作站和有关处室完成应征学生的初审初检、

政治考核以及相关手续的办理，跟踪做好入伍学生的信息统计、

后续联系和保障等工作，做好退役复学学生的帮扶工作。

学院征兵工作站负责统一安排在校应征的学生报名和初审

初检，配合兵役机关完成体检、政考等工作，协助做好入伍学生

的学费资助工作。负责牵头动员布置全校新生应征入伍宣传工作。

督导院系落实退役复学学生推优政策。负责日常征兵咨询和网上

答疑。

财务处负责应征学生学费缴纳和国家助学贷款审核工作。

招生工作职能部门负责为有关入伍学生办理保留学籍（入学

资格）。

教务处负责为退役学生办理复学（入学），落实国家有关学

业政策。

第六条 考评奖惩

加强对征兵工作的督导考评，每年根据省教育厅下达的应征

报名和参军入伍指导计划，按照各院系适龄男生比例进行分解，

定期通报进展情况。对工作积极主动、措施有力、落实政策到位、

成效显著的征兵工作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。对工作进展缓慢、征

集工作不到位的进行通报批评。

加强对廉洁征兵的督查，对在工作中弄虚作假、无故阻挠学

生应征入伍的，依据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加强对适龄男生落实兵役义务的教育督导，对拒绝、逃避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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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登记的适龄男生，不予安排参加评先评优、入党等，并配合兵

役机关和有关部门落实惩罚措施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工作职能部门负

责解释。



- 10 -

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7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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